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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措施、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

益維護措施情形: 

一、員工福利措施 

  本公司為促進勞資和諧、凝聚員工向心力及照顧員工福利，除法規規定外並設有職工福

利委員會，以推動各項職工福利措施包括員工健康檢查、員工旅遊、各項補助及年終尾牙

等，並協助溝通勞資雙方意見。 

本公司之主要員工福利措施如下： 

項目 說明 

保險類 勞保、健保、團體意外保險。 

獎金類 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禮券、開工紅包。 

補助類 
結婚禮金、生育禮金、重大傷病補助、喪葬補助、安全輔具及安全鞋補

助、教育訓練補助。 

活動類 國內外旅遊、員工聚餐、尾牙及摸彩。 

員工健康檢查 依法辦理勞工一般及特殊健康檢查作業。 

其他 
員工持股信託、年資服務獎、員工制服、專業醫護人員定期臨場衛教服

務、哺集乳室、茶水間設備。 

二、員工進修及訓練 

從新進人員的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到專業訓練，完善的教育訓練體系，培訓員工成為適

才適所的專業人才，透過消防救災演練、職護衛教、法規宣導等，加強員工安全觀念及法令

知識，得到全方位的學習與發展。 

➢ 本公司 114 年度舉辦與誠信經營議題相關之內、外部教育訓練（含誠信經營法規遵行、職

安管理及檢驗、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等相關課程）共 713 人次，累計 1,954 人時。 

三、退休制度 

  本公司已無舊制，全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的規定，按月就薪資總所得提撥 6%至員工個人

退休金專戶；有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另依自願提繳率自員工每月薪資中代為扣繳至勞保局之

個人退休金專戶。 

本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適用規定如下: 

1.自請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者，依同條例規定辦理） 

 (1)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2)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3)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2.強制退休： 

員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得強制其退休： 

 (1)年滿六十五歲者。 

 (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本公司得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 本公司 114 年度無員工申請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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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向來重視勞資關係的和諧，平時透過各項福利措施、教育訓練，以增進員工福

祉，並透過員工認股，加強員工之向心力，達到勞資雙贏的目標。本公司任何有關勞資關係

之新增或修正措施，均經勞資雙方充分協議溝通後才定案。 

➢ 截至目前為止並無重大勞資糾紛情事。 

五、友善請假制度 

本制度旨在建立兼顧營運需求與員工身心健康之請假機制，透過彈性、信任與透明原則，讓

員工「敢請假、好請假、請得安心」，提升工作效率與組織整體幸福感。 

一般請假：於公司內部系統 BPM 平台線上申請，流程簡便，以利主管核准及人資管理。 

緊急請假：如遇突發狀況，可當日先行通知主管或於部門群組告知，再事後系統補登即可。 

時數請假：不強制一定要請整天假，最小單位為 0.5 小時，適用所有短期需求。 

彈性措施： 

1. 病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為避免醫療資源浪費，減少看醫生只為請假，1

日(含)以下短期病假可免附證明；如連續請假或有特殊情形，得由主管視需要

請員工提供相關證明。 

2. 年假依勞基法給予，公司鼓勵員工使用，主管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礙，員工可隨

時透過請假系統查詢剩餘天數及使用情形。 

3. 為體恤出差員工長途移動所產生之疲勞，提供以下彈性休息機制： 

(1) 亞洲地區出差返國，次一上班日給予 4小時時差假。 

(2) 非亞洲地區出差返國，次一上班日給予 8小時時差假。 

六、育嬰假、哺集乳室及其他 

1.員工育嬰留停申請及復職情形： 

年度 事項 男性 女性 總計 

113 年度 
申請人數 1 0 1 

復職人數 1 0 1 

114 年度 
申請人數 0 1 1 

復職人數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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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茶水間、哺集乳室： 

 

 


